
开展分红保险业务是世界各国寿险公司规避利率风险、

保证自身稳健经营的有效手段。相对于传统保障型的寿险保

单，分红保险保单还向保单持有人提供分红收益，而红利的分

配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负债水平、投资策略以及偿付能力。分红

保险现已占据我国寿险业务的半壁江山，对其会计核算问题

进行探讨具有重大意义。

一、分红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分红保险是一种新型寿险产品，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

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

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其主要特征是投保人除了可以得到传

统保单规定的保障，还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即根据

保险公司经营情况参与分红。对保单持有人来讲，购买传统寿

险产品的保险利益是事先确定的，但分红保险除了事先确定

的保险收益，还有不确定的分红收益。

1. 分红保险的发展历程。保险自产生以来，提供保障一

直是其最主要的功能。直到英、法等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

生产代替了原来的手工操作，物质财富大量集中，人们在获得

保险保障的同时，也开始考虑能否获得额外的回报。分红保险

于 1776年起源于英国，当时是为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风险而

推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保户享有保单红利分配权的产品，即将

寿险公司的“三差益”（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的一部分分配

给保单持有人。分红保险推出之后，立刻得到了广大保户的青

睐，因为保户在得到保障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公司的盈余分

配，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

随着分红保险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入，分红保

险的缺陷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分红保险的不透明性更

是引起了广大保户的不满。同时，20世纪 60年代以后欧美金

融市场波动剧烈，金融业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寿险公司稳定

经营造成巨大威胁。市场收益率升高时，传统预定利率的寿险

产品竞争力下降，客户大量退保；市场收益率持续下降时，传

统寿险产品又给保险公司带来利差风险，严重时甚至导致保

险公司破产。在此两难的困境下，保险公司开始开发新的产

品，但是包括后来的投资连结险、万能寿险等产品都是由分红

保险发展而来的。

2. 分红保险在我国的发展。为了适应当今金融市场环

境，化解历史遗留风险，深入开发保险市场，我国保险公司积

极开发分红产品。继 2000年我国推出第一个分红保险后，各

家保险公司都陆续推出了分红产品，从而推动了我国寿险产

品由传统型向投资型、由单一保障功能向多元化功能的转化。由

于储蓄、国债不断降息 ，股市又持续低迷，分红保险生逢其

时，推出伊始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分红保险的发展，保监会和财政部对其经营管理、会

计核算和精算等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规范市场秩序、完

善公司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关内容见下表：

二、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

1. 可分配盈余的性质。分红保险会计核算面临的最主要

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可分配盈余是负债还是权益。对此主要

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可分配盈余是负债，一种认为可分

配盈余是权益，还有一种认为可分配盈余部分是负债，部分是

权益。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淤可分配盈余符合负债的定

义，是由于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将来向保户转交资产或提

供服务的现有义务。于分红保险的红利来源是合同中明确规

定的，而不是公司的税后利润。盂一般来说，分红保险的主要

做法是在费率厘定时采用较为保守的预定利率、死亡率和费

用率，并根据实际的投资收益、死亡赔付和费用发生情况与预

定水平之差进行分红。因此，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是保户多

缴保费的返还，而不是利润分配。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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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代保险业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新型寿险产品特别是分红保险的发展很快，已经在保险市场中占据了主

流地位。本文在对分红保险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会计核算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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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章 制 度

叶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曳
渊保监发咱2000暂26号冤

叶关于做好分红保险专题财务
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曳
渊保监发咱2002暂8号冤

叶关于做好分红保险专题财务
报告编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曳
渊保监发咱2003暂19号冤

叶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曳
渊保监发咱2003暂67号冤

主 要 内 容

界定了分红保险的概念曰规定
了分红保险必须分设账户袁独
立核算曰明确信息披露要求

规定了保险公司分红保险专
题财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对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进行了部分修订

对分红保险的费用收取尧责任
准备金评估等做出了规定



红保险的保户通过投保获得了与股东相同的参与盈余分配的

权利，其可分配盈余不只是保费的返还。因此，可分配盈余是

权益。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可分配盈余中分配给保户的部

分属于负债，而分配给股东的部分属于权益。

2. 可分配盈余的概念和内容。从整个分红保单存续期间

来看，可分配盈余应当是整个保单存续期间合同确定的红利

来源产生的盈余；在合同规定是“三差”分红的情况下，可分配

盈余就是利差益、死差益、费差益之和；在合同规定只分利差、

死差，不分费差的情况下，可分配盈余就是利差益、死差益之

和。因此，可分配盈余和分红保险的业务盈余是不同的概念，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净利润和可分配利

润的关系。根据会计分期原则，每一个会计年度保险公司都应

当根据有关会计制度计算和确定“合同确定的红利来源产生

的盈余”。但是，每一会计年度末的可分配盈余，不应当是该会

计年度的红利来源盈余，而应当是到该会计年度末为止的累

计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应当界定为累计数，而不是某一年

度实现的盈余。

可分配盈余包括三部分内容：应支付给保户的红利、分红

保险特别储备和股东权益。譹訛根据公司公布的红利分配方案

确定的应支付给保户的红利符合负债的定义，应当确认为负

债。在这点上各国的做法基本一致。譺訛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是可

分配盈余中比较特殊的部分。提取分红保险特别储备的目的

主要是平滑未来的红利分配，此外，它也是终了红利的来源。

但是，分红保险特别储备具有盈余转换的特点，通过积累，它

最后可能并没有完全分配给保单持有人，而是留给了股东。因

此，分红保险特别储备不完全符合负债的定义，也具有权益的

性质。这也是很多国家在评估偿付能力时，将分红保险特别储

备按照一定比例确认为股东权益的原因。在财务会计实务中，

我国将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放在寿险责任准备中，列示在资产

负债表的负债项目中。有人认为，依据谨慎性原则，可以将分

红保险特别储备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示在资产负债表负债

项目的最后一项。但是在编制监管会计报表、计算偿付能力额

度时，应将分红保险特别储备的一定比例列示在资本和盈余

中，从而成为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的组成部分。譻訛可分配盈余

在支付保户红利、提取分红保险特别储备之后的剩余部分就

是股东享有的权益，这部分可分配盈余属于股东权益。

三、分红保险的会计核算及其改进建议

1. 可分配盈余的确定。如前所述，可分配盈余的不透明

性是分红保险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将可

分配盈余的 70豫以上分配给保户，但没有规定可分配盈余的

确定方法，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可分配盈余理解上的分歧和红

利分配的随意性。在实务中，对于可分配盈余主要有如下几种

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可分配盈余=红利来源的盈余+分红

保险特别储备期初余额。另一种认为，可分配盈余=红利来源

的盈余+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期初余额-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期

末余额。除此以外，还有公司认为在分红保险亏损的情况下，

股东垫付的资金也属于可分配盈余。笔者认为，第一种理解在

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二种观点中，可分配盈余等于在红利

来源盈余的基础上，加上本年度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提转差，这

样，可分配盈余就不再是一个累计数，而且由于减去分红保险

特别储备期末余额，就永远有一部分资金不能分配给保单持

有人。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主要采用第二种方式确定分红保险

可分配盈余。

2. 分红保险特别储备和终了红利的核算。目前，我国分

红保险特别储备的会计核算采用提转差的模式。通过转回反

映特别储备的期初余额，通过提取反映特别储备的期末余

额，但这种模式存在以下问题：譹訛提转差核算模式不完全符

合分红保险特别储备的性质。确定分红保险可分配盈余，只

需要确定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每期提取数和年末余额，不需转

回。在确定可分配盈余时，用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期初余额代替

转回分红保险特别储备会更清晰。譺訛分红保险特别储备不应

计入寿险责任准备金。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是留待以后分配的

盈余（包括终了红利），计入寿险责任准备金会降低会计信息

的可比性。

笔者建议：淤取消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提转差的核算模式，

采用类似坏账准备的核算模式确定分红保险特别储备的提存

数和余额；于分红保险特别储备不应当在寿险责任准备金中

核算，应当将其作为单独的一项负债，提取分红保险特别储备

的性质和保费红利支出相同，也不应当作为提取寿险责任准

备金的一部分。

3. 信息披露。分红保险核算的目的决定了信息披露的内

容和方式。其核算的目的主要有确定可分配盈余或者确定分

红保险的实际盈余，从现行实务来看主要还是确定可分配盈

余，因为对不分费差的产品，现行规定要求营业费用按固定费

用填列，这样分红保险盈余计算分配表中的业务盈余就是合

同所确定的红利来源的盈余。但存在以下问题：淤业务盈余不

完全是红利来源的盈余。除“三差益”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

响可分配盈余。于没有完全体现盈余分配过程，建议在“业务

盈余”之后增加“红利来源的盈余”一项，反映红利来源的盈

余，并以年初分红保险特别储备和年末分红保险特别储备替

代原表中的分红保险特别储备的提存数和转回数。除了现行

信息披露要求，保险公司还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分红保

险的这些信息：可分配盈余的确定方法、红利分配的核算原

则、红利分配方案（包括红利发放日、本期应支付的现金红利

金额等）。

目前，保险公司投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险公司的资金

已经能够直接进入股市，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投资收益的波动

频率和程度将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选择合

适的方法将分红保险的盈余分配给保单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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